
晋能源议函〔2024〕1795 号

邢爱连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支持大同算力产业集群建设打造算力北通

道节点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您的提案提得很好，对促进大同市算力产业集群高质

量发展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二、关于您提出“将大同纳入直供电范围”的建议。目前，

新能源直供电仍缺少国家层面明确的具体政策指引，存在与现

行电力市场交易、电能量及输配电费结算规则衔接不畅的问题，

导致全国各省份的新能源直供电政策均未得到有效落实。待国

家层面理清发电、用电和电网企业的经济责任，明确相关政策

机制后，省能源局将稳步推动新能源直供电，实现绿色电力的

直接供应。2022年 5月，省能源局印发了《源网荷储一体化项

目管理办法》，明确了项目申报、评审、运营、管理等相关政策

机制，对于新建用电项目可以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开展源网荷

储一体化项目建设，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的清洁能源供应。

三、关于您提出“提高大同市可再生能源和能耗指标”的



建议。能耗指标方面，省能源局已不再向各市下达能耗总量控

制目标。可再生能源指标方面，近年来，省能源局积极支持大

同市发展风电光伏发电项目，截至目前，大同市新能源已并网

装机容量 868.08万千瓦，在建项目 850万千瓦，居全省前列。

目前国家在新能源开发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省能源局根据国

家下达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确定本省年度所

必须的新增风光发电并网规模，通过竞争性配置组织实施。大

数据算力企业可充分发挥主体责任，抓紧落实项目土地资源、

完善项目前期各项手续，通过申报竞争性配置项目获取风光建

设指标，助力我省综合能源供应基地建设。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政府能源领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

出更多的宝贵意见。

山西省能源局

2024年 5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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